
关于高层次人才申请烟台市/招远市

引进人才生活补贴和购房补贴的通知

各系部、处室：

现将申请引进烟台市或招远市人才补贴相关文件及要

求通知如下，请相关人员认真阅读文件，按要求提交佐证材

料。

一、提报方式

1、每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“姓名+烟台/招远政策+生活

/购房补贴”，以部门为单位汇总成压缩包，于每月 10 日前

提报至人事处刘妍兵处，联系电话 8307992。

2、烟台市引进人才生活补贴申请表和购房补贴申请表

需打印由本人签字，一并交到人事处刘妍兵处。

二、所需提供的材料

（一）申请烟台市补贴

参照《烟台市引进人才生活补贴和购房补贴发放实施细

则（试行）》（附件 4）和关于印发《烟台市引进人才生活

补贴、购房补贴和留学费用补贴发放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

通知（附件 5）：

1、申请生活补贴所需提交的材料（在烟投保每满 1 年

申请一次）：

（1）《烟台市引进人才生活补贴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；

（2）最高学历证、学位证扫描件 pdf 版；



（3）申请时间区间内的工资发放银行流水 pdf 版；

2、申请购房补贴所需提交的材料（在烟投保满 1 年申

请）：

（1）《烟台市引进人才购房补贴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，

购买新建商品房填表一，购买二手房填表二；

（2）最高学历证、学位证 pdf 版；

（3）工资发放银行流水 pdf 版；

（4）购买新建商品房还需提供：购房合同、《商品房

买卖合同》登记备案回执扫描件 pdf 版；

（5）购买二手房还需提供：不动产登记证书、不动产

查询结果证明、（不动产登记部门备案的）购房合同。

（6）婚后购房需要提供结婚证复印件。

3、留学费用补贴具体提报方式咨询人事处刘妍兵，电

话 8307992。

（二）申请招远市补贴

参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快人才集聚 助力打造现代金都的

十六条措施（试行）》（附件 6）和《招远市人民政府印发

关于进一步推进招才引智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附件 7）：

1、申请生活补贴所需提交的材料：

（1）《烟台市引进人才生活补贴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；

（2）最高学历证、学位证扫描件 pdf 版；

2、申请购房补贴所需提交的材料：

（1）《烟台市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



（2）学历学位证书或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原件 1份、

复印件 2 份。

（3）购房材料。属于期房的：提供购房合同、购房全

额或首付款发票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，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

登记备案回执、预售许可证复印件各 1 份。属于二手房的：

提供购房合同、购房全额或首付款发票原件及复印件各 1份，

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原件 1 份。属于配偶购房的:除按

上述要求提供配偶购房材料外，还须提供结婚证原件及复印

件 1 份。

（4）首次来烟就业证明材料。属于毕业生派遣的，提

供报到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。属千人才流动的，提供人才流

动登记表原件及复印件 1 份。属于其他情况的，也可提供介

绍信、招工登记表、劳动用工登记备案花名册等首次来烟证

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。

（5）首次来烟创业证明材料:属干首次烟创业人员的。

需提供创办公司营业执照、公司章程、股权构成、财务投入、

经营运行等创业有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。

（6）劳动(聘用)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1 份。

（7）以职称申报的还需提供职称评审表复印件。

3、申请“稳岗补贴”和“招雁归巢”奖励金等其他补

贴的，在达到申请条件后咨询人事处刘妍兵，电话 8307992。



三、因烟台市和招远市的引进人才生活补贴、购房补贴

系同一性质补贴，故二者只能选择其一（即申请了烟台市补

贴就不能申请招远市补贴），不可重复申领。

附件：

1、《烟台市引进人才生活补贴申请表》

2、《烟台市引进人才购房补贴申请表》

3、《烟台市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申请表》

4、《烟台市引进人才生活补贴和购房补贴发放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》

5、关于印发《烟台市引进人才生活补贴、购房补贴和留学

费用补贴发放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6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快人才集聚 助力打造现代金都的十六条

措施（试行）》

7、《招远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招才引智工作的

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招政发〔2019〕23 号）

人事处

2023 年 8 月 23 日


